附件1

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成员单位入社协议书

甲方：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

乙方：

根据《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成员单位入社办法》，经乙方自愿申请，甲方同意，接纳乙方为“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成员单位”，并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。

一、甲方的权利及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

1.甲方对乙方实施行业指导，但不干涉乙方自主经营和履行独立法人资格的权利。

2.甲方根据行业或业务工作需要，可以对乙方下达指导性生产经营计划。

3.甲方可以在行业内对乙方工作进行评估和考核。

（二）甲方的义务

1.甲方有责任在职权范围内依法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，协调解决乙方经营活动中的困难，为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

2.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政策、市场等咨询服务。

3.甲方在有条件前提下可以优先为乙方提供生产经营场地设施。

4.甲方有义务指导乙方开发生产经营项目，并协助争取项目支持。

二、乙方的权利及义务

（一）乙方的权利

1.组织推荐全市供销合作社代表大会代表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2.参加甲方组织召开的相关工作会议。

3.参加甲方组织的国际、国内交流考察和其他活动。

4.推荐评选国家级或省级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。

5.阅读行业内有关文件、资料和获得信息。

6.享受甲方提供的服务及有关扶持政策，可通过甲方申请国家或省级、市级农业项目，参与市社的项目开发建设。

7.对甲方工作进行评价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8.依法依规使用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。

9.依照法律和《章程》享有其他权利。

（二）乙方的义务

1.遵守甲方《章程》，执行甲方决议。

2.维护甲方及成员单位的名誉和整体利益。

3.向甲方报告工作，按时如实准确报送有关报表。

4.根据需要建立与甲方的股权关系。

5.接受甲方的业务指导、协调和监督。

6.依照《章程》和市社工作要求，履行其他义务

7.不得以供销合作社名义开展小额贷款业务。

三、退社及除名

（一）乙方入社和退社应坚持“入社自愿、退社自由”的原则，由乙方自愿提出书面申请，甲方研究决定。

（二）乙方自愿退社时，甲方在接到申请后，15日内做出决定，并办理退社手续。

（三）乙方损害甲方名誉和整体利益，拒不履行成员单位义务，甲方可将乙方除名。

（四）乙方因自愿退社或除名而终止本协议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两份（一份存档），乙方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附件2
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成员单位入社申请表
	单位全称
	

	工商（民政）登记号
	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
	法人代表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性质
	
	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

	经营范围
	

	近两年销售总额（万元）
	
	

	近三年平均利润（万元）
	
	上交税费（万元）
	        

	服务农户数
	
	服务成员数
	
	员工人数
	

	企业地址
	

	企业简介：（可延伸表格）



	

	市社

业务

科室

审核

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

　签  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社

理事

会

批准

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  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